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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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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力残疾继承受阻
公证援助解难有方

案情简介：家住玉环县龙溪乡的耿某是智力四级残疾，

父亲亡故，母亲改嫁，

31

岁仍未婚无子女，也无兄弟姐妹，当
地村委指定其堂兄为监护人。 耿某现住房屋是其祖父母于
1978

年建造。

1995

年，经家庭协商，其中两间房屋分割给耿某
父亲，由于耿父

1981

年已亡故，该房屋土地使用权已登记于
耿某名下，但未办理房产证。

2009

年，耿某堂兄携带家庭协
议到玉环县房管部门要求办理耿某的产权登记。 但此案涉及
代为继承、转继承，法律关系复杂，房管部门不敢单凭家庭协
议予以办理产权登记。 于是，耿某堂兄向玉环县法律援助中
心求助，法援中心指派玉环县公证处公证员黄晓峰承办。

法援相助：2009年 11

月
3

日，耿某堂兄作为其代理人向
公证处申请公证并提供部分材料。 耿某母亲向公证处表示放
弃权利。 因该案涉及人员较多，部分材料提供较慢，办证过程
较长。

公证员核实，申请的房产系耿某的祖父母建造，经析产
归被继承人耿父所有，但未办理房产登记。 土地使用权又直
接登记到了耿某名下，登记原因仍是析产，但也没有办理房
产登记。 如果各次析产均生效，则因土地使用权已经归申请
人耿某所有， 作为申请人之父的遗产继承会有法律上的障
碍。 由于土地、房屋登记的分离造成操作困难。 最后，公证员
采用房管部门意见，认定第一次析产生效，作为申请人之父
的遗产继承，但采用协议方式办理，以避开未办理房产登记
造成的确权问题。

援助结果：公证员采用协议方式，解决了复杂的法律问
题，经各方签署协议后，于2010年1月18日出具了公证书。
耿某之母作为放弃权利人未列入协议，单独声明，作为协议
附件，解决了土地登记和实际权利的矛盾。公证书一次性解
决了当事人的因难，方便其他部门办理手续。

继父的赡养权不能侵犯
案情简介：1976年 3

月
4

日，廖老人与金华市武义县
王宅镇仁村的邹某登记结婚并入赘邹家， 当时邹某与前
夫已生有二子二女，廖老人则未生育，一直抚育邹的四位
子女直到独立成家。

1987

年
1

月在村干部主持下，廖老人
与邹某将新建的房屋分给两个儿子， 并约定赡养责任也
归两个儿子。 但协议达成后，两儿子得到房屋但未尽赡养
义务。

2006

年
9

月，邹某死亡，廖老人与继子女的赡养纠
纷也激化。

2008

年
2

月
18

日，廖老人向武义县法律援助
中心申请援助，要求继子女支付赡养生活费。 法律援助中
心指派工作人员王光亮给予法律援助。

法援相助：廖老人将继子女告上法庭，要求赡养一事
在村里引发不小的震动。 许多村民对继父也需赡养表示
不解。 继子女还对继父与本村一寡妇姘居行为感到不满。

得知这一情况， 武义县司法局认为这是一次开展普法教
育树立尊老爱幼新风尚的好机会， 当即组织人员到仁村
宣传法律知识，着重讲解尽过抚养义务的继父母，年老
丧失劳动能力，继子女有赡养义务。 并与廖老人的子女
进行沟通，强调抚养子女的艰辛，讲解老年人也有追求
幸福生活的权利， 作为子女应当鼓励老年人寻找伴侣，

不得干涉老年人的私生活。 两个儿子的态度有所缓和，主
动提出调解。

援助结果：2008年3月7日，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郑伟
忠、工作人员王光亮到仁村村委会，召集廖老人和四个继
子女进行调解，达成了和解协议:由两个继子对廖老人住
所的水、电、有线电视线路进行安装，满足基本生活条件；
支付廖老人2008到2012年的生活费共计800元，2012
年后每人每年支付生活费2000元；继女在继父生重病时
应回家料理。此后，援助中心多次到仁村了解赡养情况，
对一些小矛盾进行及时沟通、调解。

追查
82

高龄老太触电元凶
案情简介：2007年 7

月， 林某擅自在
844

线仰山支
线旁坑分支线同杆私设电网电野猪。

2008

年
7

月
2

日下
午，程某与家人在旁坑分支线附近砍伐树木，树木倒下
时打断林某私拉的电线，断头反弹碰触文成县电力局架
设的高压线路，使本来白天不通电的私设电网通上高压
电，导致

82

岁高龄的黄老太触电，手脚及后背等多处被
烧伤。 经鉴定，伤残等级分别为四级和十级，护理依赖等
级属部分护理依赖。

异常贫困的家境， 加上林某和程某又拒不承担责
任，黄老太只能提早出院。

2008

年
9

月
17

日，其女到文
成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，文成县法律援助中心
受理此案后，指派浙江诚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旭峰承办
该案。

法援相助：由于案发后没有及时妥善地解决，黄老
太亲属多处投诉信访，文成县法律援助中心经过集体研
究、讨论，认为此案以非诉讼方式解决更有利于为受援
人维权。 因此，在向法院起诉的同时，援助律师开展深
入、细腻的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。 法援中心联系文成县
公安局珊溪派出所，一起做其辖区内两被告林某和程某
的工作，又从维稳和法律责任的角度，与被告文成县电
力局领导以及代理律师交换意见，提出解决方案。 经过
不懈努力，在文成县人民法院开庭之前，三被告终于认
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， 与黄老太达成和解，并
由法院出具调解书。

援助结果：协议约定，林某和程某分别赔偿黄老太
医药费、护理费、伤残补偿费、精神抚慰金、后续治疗费
等37200元和8000元，文成县电力局补偿黄老太医疗
费、护理费、伤残补助费、精神抚慰金、后续治疗费等合
计63000元。

上访
18

年无果案
法律援助一朝解

案情简介：周某是缙云县五云镇中心村第 6

村民小组
的村民，

1963

年外出打工后，一直漂泊他乡。期间，中心村多
次被征用土地，根据分配方案，周某应得土地征用款

22650

元，但第
6

村民小组以周外出多年未履行义务、户口不在村
民小组为由，拒不分配。

1988

年， 周某开始上访， 期间得到省市县领导多次批
示，但因政府没有强制执行权，一直没解决。 正当他欲哭无
泪一筹莫展之际，缙云县法律援助中心向他伸出援助之手，

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上访难案。

法援相助：缙云县舒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李兆基
接案后认为， 周某是否属于第

6

村民小组村民是关键。 经
查， 缙云县公安局

1980

年及
1998

年签发的户口簿以及周
某的身份证均可证实其是第

6

村民小组村民。 更为重要的
是，李兆基查到

1967

年五云镇人民公社周父的家庭纠纷调
解书，证实周某一直未分户。

眼看合法权益就要得到保障，不料开庭那天，第
6

村民
小组号召村民集体参加庭审。 一时间，村民齐集法庭。 处理
不慎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。主审法官深感压力，回过头来做
周某思想工作。

回想自己
18

年曲折的上访路， 周某一时悲愤交集，决
心以死抗争，准备了炸药，拟制造惊天血案，了此残生。得知
情况后，缙云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挺一面和公安、法院沟
通， 一面稳定周的情绪， 让其相信法律援助决不会轻言放
弃，最终安抚了周某的情绪。

援助结果：缙云县法院及时研究对策，制定审判方案,
最终认定周某是第6村民小组成员，判决第6村民小组支
付周某土地补偿分配款15855元。周某感慨万千，书上“敢
为法律雄辨”的锦旗送到县法律援助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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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重身份难逃法援火眼
案情简介：2008年 12

月
17

日，四川省剑阁县农民加某
被广西人张某叫到舟山市岱山县双合码头维修断裂的路
牌，下午

5

点
40

分，加某从脚手架不慎坠地受伤，被诊断为
腰二椎体压缩性骨折伴脊椎马尾损伤。 张某在支付了

4

万
余元医疗费后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。 无奈的加某在伤势
未愈的情况下被迫出院并向舟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。

法援相助：加某维修路牌第一天就摔伤致残，他没有向
法律援助中心提供任何证据材料。 援助律师徐爱华只能自
己一点点寻找证据。经调查得知，定海某交通安全设施公司
的法定代表人系张某妻子，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维修路牌，

张某是该公司股东，从而确定了责任主体。

同时，援助律师向舟山市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

要求劳动部门确认加某与该交通安全设施公司存在事实劳
动关系，并作出工伤认定。 不出援助律师所料，该公司否认
维修路牌系公司所为，否认与加某之间的劳动关系。劳动部
门根据该公司提供的“ 维修路牌”项目系岱山县某公路养护
公司发包给台州市某安全设施公司， 张某作为台州市某安
全设施有限公司的代表， 与岱山县某公路养护公司签订了
工程协议等证据，作出了“ 不予认定工伤”的认定。

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援助律师觉察到此案中张某有多
重身份，于是将计就计采用一网打尽的办法，将张某、定海
某交通安全设施公司以及路牌项目的发包方、 承包方四个
主体推上被告席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加某的合法权益。

援助结果：法院判决被告台州市某安全设施公司赔偿
加某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28264.8
元。被告不服上诉，经二审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，四被告
共同赔偿原告2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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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规则
本次参评的案例为2008年1月至2011年6月全

省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或直接办理的法律援助案
件。评选采用专家组评选和群众评选相结合。群众评选
通过《浙江法制报》和《浙江法治在线》同步进行，请广大
读者为心目中的“优秀法律援助案例”投上宝贵的一票。

投票方式：请在本报刊登的25个候选案例中，挑
选其中的10个案例，并按照序号在选票的评选栏上打
“√”，选票不得复印，每张选票必须选足10个案例，多
选或少选均为废票。评选结果产生后，将随机抽取100
张全部选对的选票，每张选票发送50元的移动电话卡
一张。

请将选票剪下，粘于信封背面，邮寄至浙江省杭州
市体育场路498号新地勘大厦902室，邮政编码：
310007。为便于我们和您联系，请填写您的手机号码和
通讯地址，每只信封限粘贴1张选票，数量大的可统一
邮寄，投票截止日期：2011年7月30日（以邮戳为准）。
您也可以登陆《浙江法治在线》网站（http://www.zjfzol.
com.cn）进行投票，衷心感谢您的参与。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方式：


